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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我校 2024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上外贤达学院 2024届毕业生： 

2024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于今年 9月起正式启动，根据沪

人社规〔2023〕22号《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

做好本市毕业生相关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范围 

本市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以下简称“学校”）

在毕业年度内有就业创业意愿的以下学生： 

1.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毕业生； 

2.残疾毕业生； 

3.特殊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班）毕业生（我校无此类学生）； 

4.就读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 

5.贫困残疾人家庭的毕业生； 

6.脱贫家庭毕业生（即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毕业生”）； 

7.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 

以上均指全日制学生，不包括申请时已确定升学、出国留学的毕业生。 

二、操作流程 

1.学校负责组织符合条件的毕业生集中申请求职创业补贴，对申请材

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并将审核通过的申请补贴人员名单在校内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包括：《2024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见附件 1）、本

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银行卡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其中，符合发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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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第 1 款和第 7 款规定的对象还需提供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有效

证明；符合第 2 款规定的对象还需提供残疾证复印件；符合第 3 款规定的

对象还需提供特殊职业教育学校、普通中等职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籍证明；

符合第 4 款规定的对象还需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符合第 5 款和

第 6 款规定的对象还需提供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

有效证明。各项提交材料（样本）供参考（见附件 3）。 

2.学校将公示无异议的申请补贴人员名单及申请材料进行汇总，填写

《2024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见附件 2），并报送学校主校

区所在地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同时报市教育管理部门备案。 

3.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复

核通过后将补贴发放人员名单报送区财政局。 

4.区财政局对相关材料核定后，10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支付到毕业

生个人银行账户。 

三、补贴标准及列支渠道 

补贴标准为每人 1000元，每人限领 1次。各区发放的一次性求职创业

补贴列入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的科目，所需资金从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

各区就业补助资金中统筹安排。 

四、工作要求 

1.坚持自愿申请、公开公正、专款专用、及时高效的原则，明确任务

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切实做好补贴发放工作。 

2.在每年 9月启动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原则上在 10月底前完成发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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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学校认真核查相关举报投

诉，对经查实虚报冒领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责令退回补贴资金，并由

毕业生所在学校将不良记录记入其本人学籍档案。 

五、学校工作安排 

时间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9/11—9/15  

（周一~周五） 
各学院收集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的材料 各二级学院 

9/18 

（周一） 

各学院上交汇总申请表及学生材料。 

要求： 

 学生申请材料（附件 1纸质版及相关证明材

料）、申请汇总表（附件 2纸制版）请以学院

为单位汇总信息后交至虹口教学楼 304办公

室徐老师处； 

 申请汇总表（附件 2电子版）请学院同时发

徐老师邮箱：1921005@xdsisu.edu.cn； 

各二级学院 

9/19—9/20  

（周二~周三） 

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审核 

汇总审核全校申请学生材料 

学服中心 

招就办 

9/21-9/27 

（周四~周三） 
公示学生名单 招就办 

9/28日（周四） 向相关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招就办 

六、咨询电话：51278028  招就办 徐老师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招生就业办公室 

                           2023年 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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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毕业院校  学历  

学号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联系电话  入学前户籍所在地  

家庭地址  

申请类别 
低保家庭□      残疾人□        特殊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班）□ 

国家助学贷款□  贫困残疾人家庭□    脱贫家庭□    特困人员□ 

银行卡账户开户行（具体到支行）  

银行卡卡号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银行卡复印件（正面）粘贴处 

 

 

 

 

（可粘贴在背面） 

本人承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并愿意承担因不守承诺而导致的相应后

果（对经查实虚报冒领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将责令退回补贴资金，并由毕业生

所在学校将不良记录记入本人学籍档案）。 

申请人签字： 

学校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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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 

序
号 

毕业生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
别 

专业 学号 
毕业 
时间 

入学前
户籍所
在地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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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项提交材料（样本）供参考 

申请人签字必须申请人本人手写签名。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页纸上，银行卡必须是上海市本地办理开户。 

 

 



                                                                               — 7 — 

 

 

 
“低保家庭”毕业生，需提供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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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毕业生，必须是学生本人的残疾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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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贷款”毕业生，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原则上由学生本人提供，如实在无法

提供可先填写申请表，后续由学校就业部门统一上报给学校资助部门开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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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需提供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

的有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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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家庭”毕业生（即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毕业生”），需提供户籍所在地

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 

 

 
“特困人员”毕业生，需提供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 


